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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係依據「臺東縣政府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計畫及預算執行考核要

點」訂定。 

二、臺東縣金峰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暨所屬各機關辦理鄉民代表所提地方

建設建議事項，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。 

三、鄉民代表所提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（以下簡稱建議案）應以工程施作為

限。建議案視建議事項由相關課室承辦。 

四、建議案應符合公共使用、公共利益原則，其工程設施不得為私人所有。 

五、建議案作業程序及審議標準： 

    (一)建議案應填具「金峰鄉公所基層建設建議案會勘表」（附件一）辦理

現勘，擬訂工程概算、簡要工程說明及施作位置圖、現地照片。若施

作地點有私人土地者，應提供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。除工程施工需依

法徵收之土地外，不補償地上物。 

(二)本所各課室辦理鄉民代表建議案，應本透明、公平、公開及客觀原 

則，並依業管法令、政策及本要點辦理審議，於完成前作業程序簽會 

財經課、主計室單位審核，奉鄉長核定後辦理。 

六、建議案均應確實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不得意圖規避未

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，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

之採購。 

七、為利年度預算執行及採購作業時程，建議案宜於當年度七月底前向本所提

出，有修正或撤案時亦同。 

八、本所各課室辦理建議案應予登記列管，每月將辦理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本所

網站公告。 

九、本要點經鄉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 
 
 
 
 
 


